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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信息质量检查流程分为三个阶段：检查前阶段、检查阶段及出具检查结论阶段。
一、检查前阶段
1.抽取被检查单位：“双随机一公开”，在平台进行抽取
2.组成检查组：检查人员由财政部门工作人员组成，组长负责制；根据工作需要，可以聘请专门机构或专业人员协助开展检查工作。
3.编制检查工作方案
4.查前公示：以公文形式在政府网站上进行公示
5.送达财政检查通知书：应当在实施监督检查的三个工作日前，可以利用直接送达或邮寄送达等方式向被监督主体送达财政检查通知书。
二、检查阶段
1.检查可以采取现场或调档方式进行检查。
2.检查人员不得少于两人，应向被检查人出示执法证。
3.编制财政检查工作底稿：应当将检查内容与事项予以记录和摘录，取得相关证明材料，编制财政检查工作底稿；被监督主体应当在证明材料和财政检查工作底稿上签字或者盖章；未取得被监督主体签字或者盖章的,财政监督人员应当注明原因。
4.检查组长对有关事项进行审查和复核。
5.书面征求意见：检查结束前，检查组应以《征求意见函》形式征求被检查人意见，被检查人收到意见函起5个工作日，提出书面意见或说明，在规定期限内未提出书面意见的，视为无异议。（在出函之前与单位充分沟通，如果当场同意在书面征求意见函上签字、盖章，否则填制收到回执）
三、出具检查结论阶段
1.提交财政检查报告：检查组应于检查结束10个工作日内，向财政部门提交书面财政检查报告、同时一并提交行政处理、处罚建议或移送处理建议及财政检查工作底稿等材料.
2. 复核检查组提交资料：财政部门应当建立健全财政检查的复核制度，指定内部有关职能机构或者专门人员，对检查组提交的财政检查报告以及其他有关材料予以复核。 
3.做出处理、处罚决定
应当按照下列规定作出处理：对没有财政违法行为的被监督主体作出监督检查结论；对有财政违法行为的被监督主体作出处理、处罚决定；对不属于职权范围的事项依法移送有关机关。受移送机关应当自收到移送通知书之日起30日内，将受理情况或者处理意见书面告知移送的财政部门。
4.送达处理、处罚决定书
应当按照法定期限送达被监督主体，并依法跟踪监督处理、处罚决定的执行情况。
5.查后公告
6.整理归档
注：本流程文件依据为，《会计法》、《预算法》、《财政检查工作办法》及《山东省财政监督条例》等相关政策文件。


